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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⻄貢區議會 

  主席及各委員 

於⼆零⼀九年七⽉⼆⽇ 

⻄貢區議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

「要求政府於轄下公共設施加設⾃動體外⼼臟去顫器及多作宣傳，增進⼤眾急救知

識，教導市⺠使⽤⼼臟去顫器，以增加病⼈在院外突發性⼼臟驟停的存活率」 

背景： 

 有研究資料顯⽰本港每年錄得 5,000 ⾄ 6,000 宗醫院外突發性⼼臟驟停個案，⽽

然 2012/13 年當中的個案存活率只有 2.3%。救⼈如救火，突發性⼼臟驟停可以在短

時間內奪命，若及時急救及使⽤⾃動體外⼼臟去顫器(AED)，可⼤⼤提⾼存活機會。

然⽽很多公共設施均沒有設立⾃動體外⼼臟去顫器(AED) 

  有⾒及此，吾等要求政府於轄下公共設施，例如社區會堂、公共停⾞場和屋邨等

地⽅加設⾃動體外⼼臟去顫器(AED)，此外，政府應多作宣傳，增進⼤眾急救知識，

教導市⺠使⽤⼼臟去顫器，以增加病⼈在院外突發性⼼臟驟停的存活率。 

動議措辭： 

「要求政府於轄下公共設施加設⾃動體外⼼臟去顫器及多作宣傳，增進⼤眾急救知

識，教導市⺠使⽤⼼臟去顫器，以增加病⼈在院外突發性⼼臟驟停的存活率」 

動議⼈： 和議⼈： 

林少忠 鍾錦麟 范國威 梁⾥ 呂文光 黎銘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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